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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

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； 

 本次会议没有补充提案提交表决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“中国石化”）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上

午九时正，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凯宾斯基饭店召开了 2011 年

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（“临时股东大会”或“会议”）现场会议，并根据规

定向内资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参与临时股东大会。 

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97人，所持有效表决权

的股份总数为 73,294,818,011 股，占有权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股份总数的

84.54%。其中，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92 人，持有股份总数为

66,206,202,605 股，占中国石化 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.36%；H股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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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5 人，持有股份总数为 7,088,615,406 股，占中国石化 H

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.18%。于股权登记日，有权出席会议并于会上表决

赞成或反对决议案的股份总数为 86,702,557,739 股，并无任何股份赋予股

东权利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但仅可于会上就有关决议案投反对票。 

临时股东大会由中国石化董事会（“董事会”）召集，董事长傅成玉

先生主持，以现场会议及向内资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。在任董事

15名，在任监事 9名。副董事长张耀仓先生，董事章建华、王志刚、蔡希有、

刘运先生出席了会议；监事会主席王作然，监事李永贵、耿礼民、邹惠平、

周世良、蒋振盈先生出席了会议；财务总监王新华，副总裁张克华、张海潮

先生列席了会议，董事会秘书陈革先生出席了会议。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、

召开和表决符合《公司法》及中国石化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提案审议情况 

临时股东大会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向下修正“石化转债”转股价

格的议案。 

参加表决的股数为: 73,258,805,359 股, 结果如下:  

赞成: 67,106,777,856 股 ，占 91.602337%； 

反对: 6,152,027,503 股，占 8.397663%。 

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中国石化境内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李丽萍、王爻律师出席了临时

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律师认为，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

表决程序、召集人的资格、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

资格符合有关法律和中国石化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

果有效。 

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，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临时股东大

会的点票监察员[注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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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，中国石化 A股于二○一一年十二

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半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停牌，并将于二○一一年十二月十

六日上午九时半起复牌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（二）法律意见书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会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秘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

 

  注：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是中国石化的 H股证券登记处。 


